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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: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、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； 

2、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。 

一、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

2025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5:00 在深圳市南山区中心路 3008 号深圳湾 1 号 T7 座

2205 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郑梓

微女士主持，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47名，代表有表决权股

份 275,142,754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.9832%。其中： 

1、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名，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69,916,059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.5846%。 

2、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145 名，代

表有表决权股份 5,226,695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86%。 

3、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（除上市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、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共计 145

名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,226,695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986%。 

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。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、《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)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 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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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，表

决情况如下： 

1、 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，具体投票结果

如下：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74,057,95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6057%；反对 1,043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791%；弃权 41,8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52%。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4,141,895股；占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.2450%；反对 1,043,000 股，占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.9552%；弃权 41,80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7997%。 

2、 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，具体投票结果

如下：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74,107,05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6236%；反对 1,007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660%；弃权 28,7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04%。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4,190,995股；占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.1844%；反对 1,007,000 股，占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.2665%；弃权 28,70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5491%。 

3、 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 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》，具体投

票结果如下：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74,071,05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6105%；反对 1,043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791%；弃权 28,7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04%。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4,154,995股；占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.4956%；反对 1,043,000 股，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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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.9552%；弃权 28,70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5491%。 

4、 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，具体投票结果

如下：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74,071,05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6105%；反对 1,007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660%；弃权 64,7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35%。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4,154,995股；占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.4956%；反对 1,007,000 股，占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.2665%；弃权 64,70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2379%。 

5、 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，具体投票结果如

下：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74,061,15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6069%；反对 1,007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660%；弃权 74,6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271%。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4,145,095股；占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.3062%；反对 1,007,000 股，占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.2665%；弃权 74,60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.4273%。 

6、 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，具体投票结果如

下：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73,969,35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5735%；反对 1,007,3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661%；弃权 166,1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604%。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4,053,295股；占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.5499%；反对 1,007,300 股，占



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.2722%；弃权 166,100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1779%。 

7、 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具体投票结果如下：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74,093,85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6188%；反对 1,007,1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3660%；弃权 41,8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52%。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4,177,795股；占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.9319%；反对 1,007,100 股，占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.2684%；弃权 41,80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7997%。 

8、 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》，具

体投票结果如下：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74,017,65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 99.5911%；反对 1,102,4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4007%；弃权 22,70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83%。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 4,101,595股；占出席本

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.4740%；反对 1,102,400 股，占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.0917%；弃权 22,700 股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4343%。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北京国枫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指派赵若云律师和刘佳琦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

大会现场会议并进行见证。见证律师认为，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、

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

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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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《北京国枫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

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 

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


